
罰
「佔中」 案九犯中，多人毋須坐

監，最高刑期為戴耀廷和陳健民被監
禁16個月。有法律界人士認為，尊重
法庭判決，但戴、陳的量刑太輕， 「
佔中」 時間長、影響廣，而且各罪犯
無悔意，合理刑罰應為30個月監禁；
張秀賢在不認罪的情況下獲判社會服
務令，不符社會服務令的精神；李永
達等因單一理由就獲緩刑，亦應再深
究。

日前，西九龍地區法院裁定非法 「佔中
」九名被告 「串謀公眾妨擾」及 「煽惑公眾
妨擾」等罪名成立。昨日，法院對九名案犯
宣判：戴耀廷、陳健民和朱耀明分別獲刑16
個月，戴耀廷與陳健民即時監禁，朱耀明獲
緩刑兩年。其他六名案犯分別被判：邵家臻
被判監禁八個月，黃浩銘被判監禁八個月，
鍾耀華被判監禁八個月緩刑兩年，張秀賢被
判200小時社會服務令，李永達被判監禁八
個月緩刑兩年。被告陳淑莊提出因患病需要
接受手術，申請延後判刑，法庭接受該申請
，將押後至六月再作判刑。

此前，法官陳仲衡在判詞中指出： 「公
民抗命」不能成為刑事罪行的抗辯理由。今
次，法官在判詞中指出，戴耀廷等人毫無悔
意。戴耀廷等人為達政治目的，將政治凌駕
於法律之上，不擇手段，不計後果，策劃組
織了長達79天的非法 「佔中」活動，給香港
造成了慘痛的損失。四年多來，非但毫無悔
過之心，還不停歇地製造新的動亂，屢屢衝
擊法律紅線。他們自認為巧舌如簧就能騙過
法官的眼睛，豈料落得個鋃鐺入獄的下場，
完全是罪有應得，咎由自取。

香港是法治社會，任何人沒有凌駕於法
律之上的特權。法院判決九案犯獲刑，彰顯
了法律公義，維護了香港的核心價值，令人
欣慰！

非法「佔中」是政治圖謀
非法 「佔中」的理由是 「不要假普選，

要真普選」。所謂 「假普選」，就是 「提委
會提名候選人」的行政長官普選方案；所謂
「真普選」，就是 「公民提名」、 「政黨提

名」候選人的行政長官普選方案。 「真普選
」看似誘人，實則違法。非法 「佔中」從頭
到尾就是一場政治圖謀。

首先，非法 「佔中」挑戰 「一國兩制」
的底線。憲法和基本法共同構成了香港的法
治基礎。基本法規定，按照循序漸進的原則
推進行政長官選舉，最終達至普選。2017年
行政長官選舉方案的核心要義是： 「提委會
提名，一人一票選特首」，較之 「提委會提
名，選委會選特首」進了一步，體現了 「循
序漸進」原則，也得到了全國人大常委會的
批准。全國人大對基本法擁有最終解釋權。
因此，這個方案有堅實的法律依據。而反對
派提出的 「公民提名」、 「政黨提名」， 「
一人一票選特首」，卻沒有任何法律依據。
其真實意圖就是把 「一國兩制」下依法普選
的基本觀念全部推翻，把香港搞亂，在混亂
中竊取香港的管治權。

其次，非法 「佔中」鼓動學生違法。根
據香港基本法的規定，香港居民擁有言論、
集會的自由。回歸以來，香港的遊行或公眾
集會從未受到限制。但這些遊行都是有秩序
地進行。非法 「佔中」從 「醞釀期」開始，
就注入了 「違法」因素。戴耀廷等人向學生
灌輸 「公民抗爭」、 「違法達義」等理念，
鼓動學生用違法的方式表達意願。 「佔中」

期間的所謂 「雨傘革命」，以及 「佔中」後
的 「傘後組織」，則毫不隱晦地提出 「勇武
抗爭」，明顯地煽動暴力。承傳了非法 「佔
中」基因的「旺角暴亂」更是將暴力演繹得淋
漓盡致。同樣承傳了非法「佔中」基因的 「梁
游宣誓事件」，則是典型的違憲違法事件。

違法者必須承擔後果
法庭對戴耀廷等九案犯的判決下達之後

，有20多名反對派議員聯名抗議，聲言對戴
耀廷等人的判決過重，用 「言論自由」為其
辯護。

九案犯中大都是社會名流，經常會發表
一些言論。但其言論早已超出了 「言論自由
」的範疇，非法 「佔中」給香港造成的巨大
損失有目共睹，還留下了至今無法消弭的後
遺症。無論從動機、性質、後果來評判， 「
串謀公眾妨擾」及 「煽惑公眾妨擾」罪都難
以逃脫。

2014年12月3日下午， 「佔中三丑」戴
耀廷、陳健民、朱耀明曾到香港中區警署自
首，承認參與未經批准公眾集結罪。但到了
近日法庭裁決戴耀廷等人罪名成立，戴耀廷
等人以及反對派人士卻大談 「政治清算」，
試圖逃避法律的制裁。試問，他們心中可曾
有 「法律」二字？法律在他們的眼裏，只是
用來包裝自己歪理邪說的外衣。需要時，披
在身上護身；不需要時，丟棄一邊毫不可惜
。這些人對法律根本就缺乏敬畏之心，純粹
是為了個人利益撈取政治資本。

法庭對戴耀廷等九案犯作出的判決真的
太重嗎？本港不少有識之士認為，判決不是

太重，而是太輕。比如，全國人大代表、工
聯會會長吳秋北指出，部分 「佔中」發起者
毋須監禁，或會對社會發出錯誤信息，應促
請律政司研究判詞，考慮是否有需要作出上
訴；民建聯的立法會議員葛珮帆表示，案中
被告判刑輕，擔心釋出一個作出違法行為不
用入獄的信息；經民聯的立法會議員梁美芬
表示，案中被告的判刑輕，認為是法庭考慮
到被告的背景等而作出包括緩刑及社會服務
令等刑罰，但強調對曾參與或發起 「佔中」
的人士來說，應以此為鑒。

違法者必須承擔責任。在九案犯中，邵
家臻是立法會議員。根據基本法第七十九（
六）條，立法會議員如因犯有刑事罪行而被
判處監禁一個月以上，並經立法會出席會議
的議員三分之二通過解除其職務，立法會主
席便會宣告該名議員喪失立法會議員的資格
。據此，立法會議員應該提請褫奪邵家臻議
員資格議案。在九案犯中，戴耀廷是港大法
律學院副教授。一個罪犯還有什麼資格向學
生講授法律？港大若有自知之明，應立即解
聘戴耀廷。

尊重法庭判決是對法律的敬畏
法庭對九案犯的判決下達之後，行政長

官林鄭月娥表示，不會評論法庭的判刑，特
區政府一如既往會尊重法庭判決。林鄭表示
，香港有獨立檢控機制、獨立的司法機關，
是否就 「佔中」案再有檢控，並非她可以評
論，而是由警務處作調查，再交律政司檢控
科，按法律及檢控守則，不受干預。香港是
法治社會，無論政府或市民都應尊重法律及

嚴守法律。
林鄭的表態，體現了對法律的敬畏，這

是行政長官和所有政治人物應有的取態。香
港市民歷來視法治精神為核心價值，寧可捨
棄現實利益，也要維護法治精神。因為港人
明白，唯有生活在法治環境中，香港才能長
治久安，也才能吸引世界各地的人們匯聚香
江，給香港帶來財富和機會。這是香港的好
傳統，應該倍加珍惜。

九被告在4月9日被判罪名成立後， 「國
際特赦組織香港分會」、 「前港督」彭定康
、德國國會轄下 「人權委員會」主席等一些
外國勢力為之 「叫屈」。台灣某些人也為九
被告 「打抱不平」。試問，這些整天販賣 「
民主」 「法治」的政治人物和政治勢力，可
曾尊重過香港的法律？香港擁有世界上最完
備的法律體系，警務處作調查，律政司檢控
，法院依法審判，每個環節都是依法進行，
判決結果必須遵從，豈能以政治理由為案犯
辯解、與法院 「叫板」？這些人拋出所謂 「
判決 『佔中』人士是對香港特區社會自由造
成損害」的言論，毫無道理，毫無根據，毫
無市場，對香港的法治核心價值毫無尊重之
意，也是對民主法治的公然褻瀆！

非法 「佔中」九案犯獲刑，彰顯了法律
正義。四年多了，正義已經來得太晚，更不
容曲意解讀。試圖以政治理由抹黑香港法治
形象，不可能、也決不會得逞！

（本文作者為港區全國政協委員、香港
新時代發展智庫主席）

註：《大公報》獨家發表，如有轉載，
請註明出處。

點 擊 香 江
屠海鳴

佔中九案犯獲刑：政治不能凌駕於法律之上

▲左起：屈穎妍、陳曼琪、葉俊遠出席點新聞節目《擺上枱》時俱異口同聲認為戴、陳的量刑太輕，值得各界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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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訊】 「佔中」損害社會
經濟，在佔領區的商戶當日首當其衝
，生意大受影響，有商戶更瀕臨結業
邊緣。對於 「佔中」九犯昨日被判刑
，他們希望警惕社會，以後不再發生
佔領事件。

在銅鑼灣謝斐道的 「喜記正宗避
風塘炒辣蟹」，職員葉小姐形容 「佔
中」期間經營環境悲慘，生意下跌近
九成，食店瀕臨結業邊緣，直至 「佔
中」終於結束，老闆努力經營，生意
現重回正軌，她說： 「只希望事件盡
早過去，類似事件不再發生。」

在灣仔駱克道建材店任職的陳先
生稱，當年示威行動太激進，無顧及
對社會與公眾的影響，有朋友當年因

為公司受 「佔中」影響生意蕭條而失
業，他認為 「佔中」九犯判刑，是對
公眾的一個交代，但對當年身受其害
的人來說，傷害已是無法補償， 「判
刑又點啫！唔通可以返轉頭，畀返份
工佢哋呀？最多只係有啲安慰。」

在銅鑼灣上班、任職行政人員的
Wendy坦言，當年曾經有一天參加 「
佔中」，但參與後發現他們行動激進
，參與者變成一心只為搞亂及癱瘓香
港， 「我覺得如今判刑，是一個最合
適嘅結局。」

任職市場推廣的林小姐稱，希望
隨着 「佔中」被告判刑，香港市民可
以減少爭拗，將焦點放回改善經濟、
社會和諧，以及融入大灣區發展。

佔 中 判 刑
大公報記者

莊恭誠 馮瀚林

▲喜記辣蟹當年生意大受影響，銳
跌近九成

▲有商戶表示，當年 「佔中」 令生
意大跌

【大公報訊】工商界人士表示，「佔
中」嚴重破壞香港社會秩序和經濟民生
發展，犯法者必然會負上應得的法律
責任。但這次的刑期相對較輕，擔心
會在社會上造成錯誤的觀感和例子，
輕視違法行為所應承擔的法律責任。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香港工商總
會主席王庭聰表示， 「佔中」對社會
造成的傷害有目共睹，法官在判詞中

亦清楚表明不能以違法的手段表達訴
求，因此市民大眾都期望判決應該展
示出對公義、法治應有的彰顯，以及
對嚴重擾亂社會秩序、破壞國家統一
，甚至是危害國家安全的違法行為的
阻嚇性，然而相比較外國的一些判例
，這次的刑期相對較輕，擔心會在社
會上造成錯誤的觀感和例子，輕視違
法行為所應承擔的法律責任。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香港紡織業
聯會副會長陳亨利指出， 「佔中」案
各人明知犯法，仍然公然鼓吹及參與
「佔中」，嚴重破壞香港社會秩序和

經濟民生發展。他尊重法庭的判決，
讓香港社會看到 「佔中」的嚴重後果
。在法治社會，犯法者必然會負上應
得的法律責任，尤其青年人必須引以
為戒，不要輕易受到煽動而犯法。

佔中時間長 禍延深 應囚30個月

法律界：量刑太輕 易釋錯誤信息

商戶：傷害已無法彌補

行政會議成員、資深大律師湯家驊表示
，這次裁決顯示，無論爭取什麼政治目標，
都應通過合法途徑。

香港城市大學法律系副教授、大律師梁
美芬認為，這次判刑整體較輕，有些緩刑或
社會服務令，相信法庭較多考慮了罪犯的背
景等；不過 「佔中」發起人和參與者，特別
是年輕人，一定要對犯罪的事實引以為鑒，
不希望有人得到錯誤信息，例如因判得輕就
可增加政治本錢。她呼籲違法者接受裁決、
反省過錯，不要再隨便觸犯刑事罪，否則會
給社會帶來很大的負面烙印。

馬恩國：量刑起點應為三年半
香港法學交流基金會主席、大律師馬恩

國指出，戴耀廷、陳健民的判刑太輕，鑒於
違法 「佔中」長達79日，影響廣泛，被佔領
的不止一、兩條少人通行的小路，而是港島
和九龍的主幹道，加上罪犯無悔意、不認罪
，按案中罪行最高刑罰為七年，量刑起點應
為三年半，考慮罪犯初犯、並非因自身經濟
利益犯罪，刑期最多扣減一年，合理刑罰應
為30個月（即兩年半）監禁。

馬恩國認為，這次判刑對香港禍福參半
：福是 「佔中」被定罪，明確了公民抗命不
合法；禍是大規模犯法影響整個社會，但罪
犯只需短期坐監。

香港中小型律師行協會創會會長、律師
陳曼琪出席點新聞節目《擺上枱》時表示，
張秀賢被判社會服務令，但他親口說不認罪
，而社會服務令的原意是讓知錯的違法者更
新、改造，取代懲罰，使其做有益社會的事
回饋及補償社會、重新融入社會，張秀賢損
害了社會卻不覺得犯罪、有錯，不存在回饋

及補償，不符合社會服務令的精神。
陳曼琪又提到，求情因素一般包括初犯

、有悔意及認罪，而這次案中九罪犯都無悔
意，戴耀廷和陳健民的量刑起點是18個月，
因初犯減兩個月可以接受，但在無悔意的情
況下得出現時的判刑結果，社會將如何從該
裁決中看待 「佔中」，值得思考。

至於有罪犯被判緩刑，陳曼琪分析指，
法官認同各罪犯犯下嚴重罪行、對社會造成
極大不良影響，通常這種情況下無論如何求
情，都免不了即時監禁；若要判緩刑，要再
視乎罪犯的年齡、職業、社會服務貢獻、身
體情況等，但案中有罪犯僅因單一理由就獲
緩刑，這一點要再深究。

爬青馬橋阻路兩小時也囚半年
出席同一節目的民建聯司法及法律事務

副發言人、律師葉俊遠亦舉例說，2008年曾
有人爬上青馬大橋龍門架掛橫額示威，導致
大橋上層行車線封閉兩小時，該案亦控以公
眾妨擾罪，最終監禁六個月，而違法 「佔中
」長達79天，無論公共交通還是職業司機生
計都大受影響，案情很嚴重、極少有，對比
兩者判刑結果，相信市民自有評價。

上述節目主持人、作家屈穎妍憂慮，案
中有罪犯在無悔意的情況下獲判社會服務令
，或使其犯法的一套在社會傳播開去。

她亦質疑，有罪犯因服務社會獲緩刑，
但香港許多人服務社會多年，例如 「佔中」
時執法的警司朱經緯，在警隊保護市民三十
多年，卻要被判即時監禁，令人感到匪夷所
思；而 「佔中」耗費公帑數以億元計，更破
壞經濟、滋擾市民，這次判刑如此輕令市民
嘩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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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穎妍：
市民嘩然

陳曼琪：
應負刑責

葉俊遠：
警醒港青


